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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激发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多种学科的
介入。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欧洲共同体问题研究特别需要吸纳各种学科的科学成果，在多种学科的基础上建
筑自己的研究体系。
人们不再满足于从宏观上把握其发展动态和趋势，更需要精微地研究其实证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了
解其对世界的实际影响，发掘其在理论上的价值。
　　法律研究以其强烈的实证性为欧洲问题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途径。
　　欧共体法律对于欧共体这个最为典型的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欧洲法院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发挥其司法能动性，促进欧共体基础条约的宪法化和欧共体的联邦化
。
这两点已为世人所公认。
本书的研究目的即在于从讨论欧洲法院司法能动性的运作基础这样一个小的角度入手，探索欧共体法
的未来和欧洲法院在欧共体的未来可能作出的贡献。
作者希望通过对欧洲法院司法过程的动态描述和分析，将欧共体法律置于欧共体经济、社会、政治的
大背景下，考察法律在与其他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和功能。
　　法律生命的真正体现是在其解释和适用过程之中。
因此，相对于司法裁决的结果，本书重视欧洲法院作出裁决的过程，探索裁决过程中的各项决定和裁
决内容的因素。
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欧共体某几个部门法领域的问题，如欧共体对外贸易法、欧元的法律制度或欧
共体内部市场法律制度的实践进行综合性的翻译、介绍或描述（这些工作中国的法律工作者已经做的
不少了），而在于试图从司法过程中找到规律，追究更深层次的制度运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其结果
。
也就是说，主要讨论的是“为什么”，而不仅仅是“是什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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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欧洲法院的司法能动性为研究对象。
欧洲法院的司法能动性是指，欧洲法院在审理有关欧共体案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成文法的字
面含义，对欧共体法律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种理念的行动。
在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过程中，欧洲法院并不限于对具体纠纷做出裁决，而是通过发挥其司法能动性，
对欧共体法律进行创造和补充，形成新的法律原则，填补欧共体基础条约的漏洞并补充二次立法的不
足，为欧共体法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深化欧共体及其法律的研究过程中，深入研究欧洲法院的司法能动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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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欧洲法院司法能动性的贡献　　《马约》是欧共体法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在《马约》生效以前，法律是促进欧共体一体化实现的重要手段。
与此相对应，欧洲法院也是作为促进欧共体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角色出现的。
除了纠纷的解决，欧洲法院还在权威性地解释法律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其司法能动性，不断积极地发
展其造法性功能，创设新的法律规范并形成新的法律原则，填补欧共体基础条约的漏洞并补充二次立
法的不足，对欧共体法律发展和欧洲一体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法院司法能动性对欧共体法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已为世人所公认，本章将对此作一简要回顾。
　　一、在处理欧共体法与成员国国内法之间关系方面的贡献　　1．欧共体法的直接效力　　欧共
体法的直接效力是指私人得在成员国法院主张欧共体法所直接赋予其的权利或要求义务承担者履行义
务的可能性。
该原则由欧洲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立起来，而在基础条约中则并无明文规定。
　　欧共体法具有直接效力的原则在1962年的Van Gend en Loos案①中首先得到确认。
该案起因于荷兰政府通过变更产品分类税则变相提高尿素产品的进口关税。
进口商声称荷兰政府违反了《EEC条约》第12条有关旨在冻结成员国间贸易关税的规定。
②荷兰税务上诉法院根据《EEC条约》第177条向欧洲法院申请先决裁决，它向欧洲法院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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